
附件 2

衔接省政府部门下放的行政权力事项目录
序

号
项目名称 实施部门 设定依据 下放方式 承接部门 备注

1 水产苗种生产审批 省农业厅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》（1986年 1月 20
日主席令第三十四号，2013年 12月 28日予

以修改）第十六条

《水产苗种管理办法》（2005年 1月 5日农

业部令第 46号）第十一条

下放 县行政审批局

2
水域滩涂养殖证的

审核
省农业厅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》（1986年 1月 20
日主席令第三十四号，2013年 12月 28日予

以修改）第十一条

下放 县行政审批局

3
在草原上开展经营

性旅游活动审批
省农业厅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》（1985年 6月 18
日主席令第 26号，2013年 6月 29日予以修

改）第五十二条

下放 县行政审批局

4
动物诊疗许可证核

发
省农业厅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（1997年 7
月 3日主席令第八十七号，2015年 4月 24
日予以修改）第五十一条

下放 县行政审批局

5
猎捕非国家重点保

护陆生野生动物狩

猎证核发

省林业厅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

例》第十五条
下放 县行政审批局


